
高雄醫學大學110學年度65歲以上教職員工健康檢名單
附件二

編號 教職員姓名 單位 性別 檢查項目 受檢日期

1 曾○助 體育教學中心 男 C

2 何○泠 生理學科 女 C

3 謝○杏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女 C

4 黃○國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安全衛生組 男 C

5 洪○秀 護理學系 女 C

6 黃○池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男 C

7 李○玉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女 C

8 陳○宗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男 C

9 李○裕 體育教學中心 男 C

10 張○隆 生物化學科 男 C

11 劉○治 總務處事務組 男 C

12 王○鉦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男 C

13 林○雀 總務處 女 C

14 洪○人 醫學研究所 男 C

15 吳○美 總務處 女 C

16 陳○富 總務處事務組 男 C

17 李○恒 毒理學碩士學位學程 男 C

18 劉○生 熱帶醫學碩士學位學程 男 C

19 施○和 醫學研究所 男 C

20 洪○兒 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 女 C

21 王○禎 基礎科學教育中心 男 C

22 吳○杏 語言與文化中心 女 C

23 李○均 語言與文化中心 男 C

24 郭○蘭 香粧品學系 女 C

25 張○璋 護理學系 男 C

26 賴○成 藥學系 男 C

27 李○進 藥學系 男 C

28 盧○鴻 基礎科學教育中心 男 C

29 李○德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男 C

30 邱○嘉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男 C

31 顏○宏 藥學系 男 C

32 王○慧 生物科技學系 男 C

33 邱○芬 藥理學科 女 C

34 林○衣  教務處教務企劃組 女 C

35 何○樺  總務處採購組 女 C

36 林○裴  通識教育中心 女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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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

1.依據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第20條勞工有接受健康檢

  查之義務，違者由主管機關依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

  46條規定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下罰鍰。

2.無法於上述時程前往附院健康中心進行健康檢查者

  ，請於預留之健檢日期前待進行檢查。

3.如果特殊原因無法進行健康檢查(例如已於附院進

  行過健康檢查者)，請致電告知環安室，職絡人:

  李宣瑢/曾家琪職業衛生護理師，分機：2278。

預留之健檢日期

111.05.04～111.06.14


